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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訂定目的
一、藉由專科教室內視聽器材的使用，提高教師教學效果。
二、提供專用的室內空間，供教師視聽媒體教學或班群教學等方面使用。

貳、管理與借用辦法

一、楊梅國中專科教室（包括英語、理化、生物、健體、美術、音樂、特教、電腦）之管理與借用，皆由教務處及總務處共同規劃，並委請各領域召集人（負責人）保管鑰匙及協助管理。

二、專科教室之借用，採預約登記方式，並以二週內（本週及下一週）為原則，以符公平和充分之利用。
三、請任課教師自行至各領域召集人領取鑰匙和登記借用（理化、生物專科教室可上校網登記），勿派學生代為登記，並於該堂下課後立即將鑰匙歸還各領域召集人。

四、專科教室開放各班上課、各單位開會或研習使用，原則上先登記者有優先借用權，若遇特殊情況（如學校重要活動、訪視等）則除外。
五、教師借用專科教室播放之視聽教材內容，需以學校所購買之公播版及教師自行購買有版權媒體為主，切勿播放教師自行租借或燒錄無版權媒體。
六、教師使用專科教室時，請嚴格限制學生，勿在專科教室內飲食，並維護清潔，愛護視聽器材及教學用具。
七、使用後應負責場地清潔及復原，桌椅回復原狀或整齊擺放於教室兩旁。
八、離開前應檢查冷氣、電燈、門窗是否確實關閉。
九、各專科教室之特殊規定，請各領域自行擬定及張貼公告。

叁、本辦法簽會各處室和各領域召集人，再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若有修正時亦同。

